
邻居充电桩安我院墙上，为何拆不得？
开发商电源设计引纠纷，法院主持调解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郝祥明

本报讯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

速上升， 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民事纠纷逐

渐进入法院。 松江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一

起因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引发的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一名车主自家车位的电源

箱被开发商安装在邻居家的院墙上， 结果

当他把新能源车充电桩安装上墙后， 被邻

居以“外墙不美观” “安全隐患” 为由拆

除。 后经法院审理， 双方达成调解： 在墙

体上重新选择充电桩安装位置， 邻居补偿

拆除充电桩的损失费用。

老王在自家拥有使用权的车位上安装

了新购入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用于爱车

充电， 但一天起床后发现， 原本安装在车

位墙壁上的充电桩“不翼而飞” 了， 老王

赶紧报警并通知物业。

经调查后发现， 充电桩是被邻居所拆

并放置在物业， 原因在于邻居认为老王家

的充电桩装在了自己家花园的“外墙”

上。 邻居表示并非不愿意让老王装充电

桩， 而是在安装时老王并未与其沟通协

商， 出于外墙美观和安全隐患等因素考

虑， 故自行拆除了充电桩。

随后， 老王就充电桩被拆卸产生的物

损、 安装费损失及无法继续使用充电桩而无

奈在外充电产生的电费损失， 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邻居就自己的损失进行赔偿。

经法院查明， 案涉车位系原告所在小区

原开发商为其分配的长期固定车位， 经居

委会及物业同意， 原告安排厂家将充电桩

安装至车位后方墙体， 墙体上留有开发商

预留给该车位的电源盒， 且该电源盒线路

连接至原告家中电表箱计费。 被告认为原

告在安装时使用了其花园后墙， 且在安装

前未与被告充分沟通， 故将充电桩卸下并交

至物业处。

第一次开庭后， 原、 被告对于被拆除的

充电桩能否重新使用存在争议， 庭后原告自

行前往 4S 店询问被拆除后的充电桩能否继

续使用， 得到 4S 店否定答复后， 对于调解

较为抵触。

最后， 经法院组织双方至小区现场勘

察， 并至 4S 店现场测试， 确定充电桩可正

常充电，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 确认原告可将

充电桩安装于涉案车位后方墙体中间偏右位

置， 被告就拆除充电桩的损失给予原告一定

补偿， 并当场履行完毕。 至此本案纠纷得到

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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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澳门赌场”骗30余人1000万元
男子因诈骗罪获刑13年 并处罚金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一男子瞒天过海， 利用职务

便利， 将 20 万元租金塞进自己腰包， 最

终， 经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该男子犯挪用资金罪被判刑。

2019 年， 周某入职某公司， 主要负

责该公司写字楼售卖、 租赁、 业主维护等

业务， 写字楼租客的租金、 水电费等都是

交由周某， 再由周某转至公司账户， 渐渐

地， 周某发现这里面可以搞点猫腻。

公司的信任、 租客的好评原本应该成

为周某好好工作努力奋进的动力， 可他却

不这么想， 每个月， 面对自己卡里收到的

丰润租金， 他心生邪念： “干脆挪为已

用！”

2020 年 8 月， 租客朱先生按照往常

一样将 4万元房租转到周某银行卡下， 周

某本该将该笔租金立即转至公司账户， 可

他看到自己卡内的这 4万元， 心想： “这

顶得上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哟。” 于是他大

着胆子将该笔钱挪为私用， 用于个人花

销。

几天后， 周某发现公司那边似乎没有发

觉， 于是他又将租客谢先生 2个月的租金共

计 16万元据为己有， 每天都在开心花花花，

疯狂买买买， 很快便将这 16 万元全部挥霍

一空。 2021 年 2 月， 周某挪用资金一事被

发现， 公司认为周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予以开除， 并报案。

到案后， 周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经

查， 2019 年 7 月起， 犯罪嫌疑人周某入职

某公司， 负责写字楼招租、 业主维护、 催收

租金等事宜。 2020 年 8 月， 犯罪嫌疑人周

某利用职务便利， 收取公司租户租金共计

20 万元至其个人账户， 事后将涉案钱款用

于个人挥霍。

检察官认为， 周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

利， 挪用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 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 犯罪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挪用资金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 经普陀检察院提起公

诉， 周某犯挪用资金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秋红 陈艳倩

本报讯 购房时开发商承诺“当天付定

金， 即奖励家用电器四件套”， 结果却迟迟不

兑现， 买房者无奈只得诉至法院。 近日， 崇明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最

终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判决被告公司应按照约

定向原告交付相关家电或等值的现金补偿。

2021 年 5 月， 原告蔡女士购买被告公司

开发的房屋一套， 因首次看房当天付定金， 被

告公司奖励价值总计 20000元的家用电器四件

套组合。 同年 10 月， 被告公司向原告蔡女士

交付上海某电器供应商家电提货券， 并告知蔡

女士因楼盘尚未交付， 故提货券的使用时间没

有限制。

2021 年 12 月， 蔡女士要求某电器供应商

将四件套中价值 4500 元的海尔冰箱送货至家

中， 后蔡女士收到海尔冰箱一台。

2022 年 4 月， 蔡女士跟某电器供应商预

约要求其将剩余家电进行送货， 但某电器供应

商通知蔡女士， 剩余家电按照被告公司销售代

表的指令已经送至其他业主家中。 为此， 蔡女

士找到被告公司， 但对方却踢起了皮球， 要求

其向某电器供应商主张家电。

对此， 蔡女士认为， 其与某电器供应商之

间没有合同关系， 被告公司应该履行售楼时允

诺的义务， 被告公司要求其向某电器供应商主

张家电不合理也不合法。

被告公司则辩称， 被告和蔡女士之间是赠

与合同关系。 已将盖章的提货券交给蔡女士，

蔡女士可以凭票提货， 被告已经完成交付义

务， 蔡女士应当向某电器供应商主张权利。

法院经审理认为，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对于交付主体， 原告

购房后， 被告承诺给予原告价值 20000 元家

电作为购房优惠。 虽然被告将 20000 元的提

货券给予原告， 原告可凭证向某电器供应商

提取相应物品， 但给付提货凭证的最终目的

是凭证领取家电， 现原告凭被告交付的提货

凭证无法获得相应物品， 且原告在此过程中

并无过错， 被告应按照约定向原告交付上述

家电或等值的现金补偿， 故对原告的诉请，

应予支持。

法官说法 >>>

  消费者要把握购房主动权， 将承诺白纸黑

字记载在合同中。 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优

惠条件或附赠物， 广大消费者在购房时应当要

求出卖人将该承诺明确记载在合同中。

如果承诺不是以合同条款形式， 而是以附

注或像本案中发票复印件等形式记载的， 应当

要求出卖人签名或盖章确认。 对附赠物品的型

号、 规格等特征， 如能约定， 最好事先约定，

避免因约定不明导致无法履约。

如果消费者一时购房心急， 后续可以通过

微信聊天、 语音记录等证据， 固定下出卖人的

承诺， 避免“口说无凭” 举证困难。 另外， 所

有可以作为合同附件的宣传资料等也应妥善保

存。 一旦出现开发商违约的情况， 这些资料都

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保障。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徐杰瑛

虚构家人在澳门开赌场“有路子”， 以

高息、 保本为诱饵向受害人募集资金， 转手

却将收入囊中的投资款另作他用……2016

年至 2022 年间， 王某以“投资澳门赌场”

的名义， 从 30 余名投资者手上骗取钱款

1000 余万元。 经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日前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

刑 13年， 并处罚金 100万元。

老板推荐投资项目

店内员工均被忽悠

2017 年 12 月， 老吴应聘了王某投资的

火锅店店长一职。 “我姐夫在澳门开赌场，

我把钱拿去给他做投资， 什么都不用干， 轻

轻松松赚钱。” 王某每次来到店里都会和老

吴攀谈， 也时常讲述自己的致富经。 “我看

你办事尽责， 也给你个赚钱的机会， 要不要

一起投资试试水？ 每个月给投资额 3%-4%

的回报。” 接触一段时间后， 王某大方地表

示可以带着老吴赚钱。

介绍投资的人是自己的老板， 平常又是

豪车开进开出， 见证过王某财力的老吴动了

心。 3 万元、 5 万元、 10 万元……一开始老

吴只是小额度投资， 王某也会如约在每个月

转来利息， 且每次给到的利息都会比银行高

出不少。

“投入越多赚得越多， 利息也会涨一点，

我建议你追加投资。” 参与投资一个多月后，

王某提出让老吴加大投资力度。 前期王某如

约发放利息的行为已经获得了老吴的信任，

在王某提出加大投资后， 老吴毫不犹豫地答

应了下来。 此后， 老吴开始逐渐加大投资力

度， 陆陆续续投资了 200多万元。

然而， 从 2020年 10 月起， 王某不再准

时打回每月应给的利息， 老吴多次询问， 王

某也总以各种理由搪塞， 直至 2022 年 1 月

彻底失联。

而老吴并不是唯一被哄骗参与投资“澳门

赌场项目” 的人， 在王某火锅店内工作的员工

们大多都被他忽悠过， 其中有不少人相信了这

个“好心” 老板的推荐， 投资的钱款到最后血

本无归。

除了在自己经营的店内忽悠员工加入投

资， 王某还向多名昔日同事抛出了“橄榄枝”。

王某用这种“大方” 和“义气” 迷惑了不少朋

友， 受害者们被他光鲜的外表所欺骗， 又陷入

高息、 保本的甜蜜诱惑， 最终踏入了陷阱。

假投资原是真诈骗

揭秘理发师的“发家路”

虚构家人在澳门有投资“路子”， 以高息、

保本为诱饵吸引受害人， 在受害人投入资金初

期按时兑现盈利获取信任， 继而说服受害人加

大投资力度， 然而投资人的钱款均被王某收入

囊中， 就这样， 王某从普通的理发师摇身一变

成为了身家雄厚的“投资人”。

开着百万豪车、 穿着高奢服饰、 拥有多套

价值不菲的房产……王某精心打造的成功投资

人形象获取了不少受害人的信任， 而这所有的

一切都是其用前期骗来的钱款挥霍购买的。

为了长期骗取更多钱款， 王某必须在初

期如约兑付承诺的高额返利。 为此， 王某拿

着骗来的钱款投资了不少产业， 但大多都以

亏损告终。 多年的“拆东墙补西墙”， 窟窿越

来越大， 直到再也无法填补， 王某选择了逃

之夭夭。

在接到多名受害人报案后， 警方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将王某抓获。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

定， 2016 年至 2022 年间， 王某以虚构家人在

澳门经营投资项目及理财产品等为由， 许诺高

额利息、 保本保息， 骗取 30 余名受害人投资

款共计 1000余万元。

日前，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集资诈骗罪对王

某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 采纳了检察机关指

控的犯罪事实及量刑建议， 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夏雪

本报讯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解决

不了的”， 但这份“烟火气” 却带来了油烟扰

民问题， 烧烤经营者又该何去何从？ 近日， 静

安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油烟扰民问题引

发的纠纷案。

2021 年 9 月， 郭女士向韩先生承租了一

间商铺用于晚间经营烧烤生意。 韩先生向郭女

士提供了经营证照， 但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烧

烤， 所以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 郭女士在经

营烧烤过程中， 若工商城管不准其营业， 韩先

生应退还郭女士租金、 押金， 承担烧烤炉损

失。

郭女士的烧烤店营业不久， 便因油烟扰

民、 跨门营业问题被居民投诉， 相关执法部门

上门对其违法经营行为进行了联合整治。

郭女士认为， 自己已经无法再经营烧烤生

意， 要求解除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 韩先生应

退还自己租金、 押金， 并赔偿烧烤炉等损失。

而韩先生则认为， 相关部门只是不允许郭女士

将物品放置于商铺外， 并非不允许经营烧烤，

郭女士还应支付自己水电费及违约金。 双方未

达成一致， 郭女士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韩先生与郭女士就涉案商

铺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郭女

士承租涉案商铺是为了经营烧烤， 而韩先生在

涉案商铺内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烧

烤， 郭女士承租涉案商铺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

现， 其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

于法有据， 其要求退还租金、 押金， 依法应予

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郭女士与韩先生签订的租

赁合同解除； 韩先生应向郭女士退还部分租

金、 押金并赔偿损失共计 3万余元； 郭女士应

向韩先生支付水电费 600余元。

员工挪用20万元房租挥霍一空
因挪用资金罪获刑8个月

让“烟火气”不扰“凡人心”
静安法院审理一起油烟扰民引发纠纷案

购房时开发商承诺奖励家电却不兑现
法院判决：仍需交付


